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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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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十
入
年
十
二
月
一
日
上
午
九
時
至
十
二
時
三

十
分

地
點

•• 

東
吳
大
學
會
議
室

主
持
人•• 

東
吳
大
學
社
會
系
系
主
任
楊
孝
澡
教
授

專
題

•• 

臺
灣
地
區
社
匿
發
展
之
評
估
研
究

主
講
人
一•• 

黃
大
洲
教
授

出
庸
人
員
1

中
，
與
大
學
社
會
系
蕭
宗
位
主
任

臺
灣
大
學
社
會
系
沙
依
仁
教
授

中
與
太
學
社
會
系
王
維
林
教
授
、
李
瑞
金
講
師

師
範
大
學
社
教
系
林
勝
義
教
授
、
林
振
春
助
教

東
吳
大
學
社
會
系
徐
震
教
授
、
詹
火
生
教
授

蔡
明
哲
教
授
、
說
恩
德
教
授

黃
素
玉
助
教
、
鄭
淑
琴
助
教

譚
合
令
助
教
、
趙
碧
華
秘
書

社
會
局
第
五
科
文
漢
清
科
長

社
會
局
第
六
科
黃
俊
雄
科
長

社
區
發
展
研
訓
中
心
戴
瑞
婷
、
洪
秀
蕊
小
姐

畫
大
社
會
研
究
研
研
究
生
及
社
會
局
第
五
、
六

科
從
事
社
區
工
作
之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。

童
正
家
扶
中
心
鄭
麗
珍
小
姐
、
世
界
展
望
會
林

木
筆
先
生
，

時

記
錶

•• 
u白
雪
瑜
、
陳
月
文

記
錯
整
理
﹒
﹒
趙
碧
遲
一
﹒

主
持
人.. 

楊
孝
深
教
授

今
天
，
由
東
吳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與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
展
研
究
訓
線
中
心
合
辦
「
社
區
發
展
專
題
研
討
會
」
第
二

次
研
討
;
詹
艙
孫
先
生
因
值
立
法
院
質
詢
開
會
期
間
，
故

無
法
和
我
一
起
主
持
這
座
談
會
，
特
此
說
明
。
今
天
非
常

高
興
邀
請
到
畫
大
黃
大
洲
教
授
做
一
專
題
頓
講
，
一講
題
為
「

臺
灣
地
區
社
區
發
展
之
評
估
研
究
」
;
我
們
知
道
，
社
區

發
展
主
作
在
畫
灣
已
經
推
展
了
很
多
年
，
對
我
們
的
國
家

，
尤
其
是
基
層
社
會
有
很
大
的
影
響
力
，
政
府
、
民
眾
及

有
關
機
構
對
此
亦
多
加
以
注
意
，
並
擬
從
社
區
發
展
中
誤

求
問
題
的
改
善
途
徑
。
但
經
多
年
來
的
努
力
與
投
資
，
包

括
人
力
及
財
力
，
到
底
在
社
區
發
展
過
程
中
有
多
少
成
效

，
這
就
必
績
有
具
體
優
良
的
評
估
方
法
來
分
析
、
揉
討
。

黃
大
洲
先
生
是
國
內
著
名
的
社
會
學
家
，
他
晉
接
受
中
華
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研
委
託
，
就
社
區
發
展
之

，

評
估
加
以
研
究
，
希
提
出
一
套
具
體
辦
法
，
現
在
，
我
們

請
賞
大
洲
先
生
為
我
們
主
講
「
薑
灣
地
區
社
區
發
展
之
評

估
研
究
」
這
專
題
。

黃
大
洲
教
授•• 

、
前
…

t:::I 

今
天
來
此
檢
討
社
區
發
展
的
評
估
工
作
特
別
有
意
義

，
從
最
近
報
章
得
知
今
後
三
年
內
鼎
央
將
提
供
一
百
億
，

地
方
政
府
提
供
一
百
億
，
作
為
推
行
社
區
基
層
建
設
工
作

J的
資
金
。
人
佇
透
過
此
項
研
討
，
將
研
究
和
社
區
工
作
配
合

，
必
能
達
事
半
功
倍
之
效
。
今
天
講
題
是
「
社
區
發
展
之

評
估
研
究
」
'
主
要
乃
在
於
評
估
一
個
社
區
發
展
的
好
壞

一

，
先
決
條
件
賓
先
了
解
何
謂
社
區
發
展
?
應
在
某
，
一
程
度

內
給
予
一
定
義
。

三
、
社
區
發
展
的
意
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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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區
發
展
乃
是
社
區
民
眾
在
自
助
他
助
原
則
下
，
從

事
社
區
生
活
改
善
的
一
種
過
程
，
此
定
義
裡
的
主
體
包

括.. 

ω
社
臣
民
眾
，
ω
自
助
(
積
極
的
參
與
)
•• 

指
人

力
、
財
力
、
技
街
、
組
融
、
構
想
等
的
貢
獻
。
叫
他
助•. 

指
外
來
的
引
導
、
激
發
、
輔
導
以
及
技
術
財
力
的
提
供
。

ω
社
區
生
活
﹒
﹒
指
經
濟
、
物
質
、
社
會
、
文
化
、
倫
理
、

政
治
方
面
等
。
助
改
善.. 

目
的
在
改
變
現
狀
，
求
進
步
、



求
革
新
，
從
社
會
觀
點
看
，
是
一
種
社
會
變
遷
。
的
過
程

.
﹒
引
起
改
善
的
動
機
l
i
改
善
計
劃
的
決
定
l
i
配
合
設

項
的
籌
備
|
↓
計
割
的
執
行
l
l
成
果
的
維
譚
|
i
進
三

.
步
的
發
展
計
畫
。

三
、
為
什
麼
要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
我
們
了
解
了
社
區
發
展
的
意
義
，
再
談
到
為
何
要
推

行
社
區
發
展
?
自
民
國
四
十
三
年
起
有
一
連
串
的
四
年
經

建
計
劃
一
，
六
年
經
建
計
劃
，
現
今
尚
有
十
年
經
建
計
割
，
、

何
以
仍
需
社
區
發
展
呢
?
其
理
由
乃
為
﹒
-

L

僵
化
的
基
層
組
織•• 

鄉
村
地
區
(
尤
指
中
南
部
集

村
)
村
里
組
融
是
消
極
的
，
靜
態
的
γ
被
動
的
，
缺
乏
積

極
性
、
主
動
性
，
例
如.• 

路
燈
壞
了
，
需
經
里
民
大
會
通

過
，
再
呈
報
鄉
鎮
公
所
以
編
入
下
年
度
預
算

•••••• 

村
里
組

轍
竟
無
法
解
決
一
個
燈
泡
的
問
題
。
可
能
是
日
據
時
代
保

甲
制
度
，
有
意
無
意
中
將
基
層
組
織
僵
化
了
。
(
此
處
，

-
基
層
乃
只
指
村
里
、
不
包
括
鄉
鎮
，
鄉
鎮
是
行
政
集
合
單

位
)

么
層
次
發
展
的
差
異
﹒
﹒
六
年
、
十
年
的
經
建
計
劃
不

一
定
能
對
整
個
社
會
發
生
整
體
好
的
影
響
，
甚
至
於
因
劃

分
而
破
壞
了
。
而
社
區
發
展
可
彌
補
區
域
性
計
劃
的
不

足
。

a

工
業
化
所
帶
來
的
問
題
。

也
農
業
生
產
效
能
的
低
落
。

成
物
質
建
設
的
落
後
。

"
趴
文
化
精
神
建
設
的
貧
乏
。

事
實
土
，
有
形
、
無
形
都
是
文
化
，
過
去
多
強
調
物

質
文
化
，
而
忽
略
了
精
神
文
化
;
過
去
的
建
設
是
在
﹒
﹒
有

訣
→
-
A

←U
Ai

一
服

形
，
可
叫

H
川
1
4

竿

有
+
玄
宗
主

+
一

無
形
建
設

形
的
有
i

無
形
的
缺
乏
，
如
橋
蝶
、
道
路
這
些
一
有
形
的
建

設
有
，
其
所
需
之
行
為
模
式
卸
沒
有
建
立
。
我
們
的
社
會

從
A
l
↓
0
，
也
有
少
數
×
。
現
代
化
建
設
應
注
重
有
形

與
無
形
的
均
有
，
除
了
產
生
結
構
外
，
仍
需
有
一
套
符
合

的
行
為
模
式
、
價
值
觀
念
。
畫
北
布
臺
灣
省
過
去
三
十
年

來
建
設
最
缺
乏
的
即
是
，
有
形
架
構
有
，
無
形
架
構
沒
有

，
基
層
建
設
是
不
可
忽
略
的
，
故
現
在
的
發
展
方
向
是
正

確
的
。畫

灣
要
設
基
本
工
作
﹒
.

土
地
改
革
方
面
，
民
國
四
十
九
年
三
七
五
減
租
，
五

十
一
年
耕
地
放
頓
，
五
十
三
年
耕
者
有
其
田
，
六
十
二
年

土
地
重
劃
，
土
地
所
有
權
和
耕
作
權
一
元
化
。
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，
畫
灣
農
業
成
長
率
下
降
，
土
地
改

草
貢
獻
已
退
失
，
降
至
四
十
玉
年
土
地
改
革
前
的
水
準
，

此
時
農
復
會
發
出
農
業
危
機
訊
號
;
因
此
五
十
七
年
開
始
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，
以
彌
補
農
村
建
設
的
不
足
。

四
、
社
區
發
展
的
工
作
內
容

制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|
|
家
一
尸
、
社
區
環
境
的
改
善
。

叫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
(ct). . (c) 
當謂

的倫

分理
搶建
|設

地
方
配
A 

」最
基礎的

主程辦
法

生產福利

精神
倫理

到
目
前
為
止
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較
偏
重
於
物
質
建
設

，
即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，
有
關
其
他
兩
項
建
設
即
生
產
福
利

建
設
和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很
少
。
過
去
社
區
發
展
的
設
計
，

內
容
相
當
完
整
，
兼
顧
農
家
、
農
場
、
農
村
的
生
活
改
善
﹒

。
但
是
三
個
計
劃
之
間
，
如
缺
乏
有
效
的
聯
繫
，
配
合
不

紗
，
在
設
計
上
應
該
注
意
三
者
一
體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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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社
區
發
展
的
檢
討
與
改
進

L

對
社
區
發
展
的
態
度
﹒
.

社
區
發
展
中
，
參
與
的
情
形
很
重
要
，
根
據
所
訪
問

九
E
多
位
民
眾
的
調
查
研
究
(
其
中
七
三
六
位
民
眾
是
屬

於
已
泓
黨
的
社
區
民
眾
)宇

，
對
於
社
區
發
展
的
觀
念
中
，

有
百
分
之
九
十
六
的
被
訪
問
民
眾
，
贊
成
辦
理
社
區
發
展

。
而
其
中
已
辦
過
社
區
發
展
的
民
眾
佔
的
巨
分
比
很
高
。

顯
示
出
參
與
過
社
區
發
展
的
民
眾
，
討
於
社
區
發
展
的
態

度
較
好
，
認
為
要
繼
緝
舉
辦
。

在
目
前
的
情
況
下
，
建
設
社
區
是
否
為
發
展
農
村
建

設
最
好
的
方
法
呢
?
有
百
分
之
八
十
一
的
社
區
民
眾
，
和

百
分
之
九
十
四
的
基
層
工
作
人
員
持
肯
定
的
看
法
，
這
可

以
說
明
一
般
民
眾
認
為
以
社
區
發
展
來
建
設
自
己
的
家
鄉



是
比
較
好
的
方
法
。
最
近
，
有
許
多
地
方
，
利
用
縣
民
代
­

衰
，
或
議
員
的
關
係
，
也
向
政
府
爭
取
辦
理
社
區
發
展
;

而
有
些
一
選
舉
，
競
選
鄉
鎮
民
代
表
、
議
員
者
，
亦
以
提
早

辦
理
社
區
發
展
做
為
政
見
。
這
些
指
標
已
經
說
明
社
區
發

展
的
價
值
，
不
但
已
為
相
當
多
的
人
接
受
，
且
深
入
民

品
U
O

立
自
助
意
識
的
培
養
•• 

當
初
社
區
發
展
開
始
時
，
會
為
社
會
所
拒
絕
，
那
時

的
政
策
是
從
最
髒
、
最
窮
的
地
方
做
起
，
還
是
不
對
的
，

那
只
是
社
區
建
設
，
而
不
是
社
區
發
展
。

社
區
發
展
中
，
社
區
參
與
最
好
的
指
標
是
拿
出
自
己

的
配
合
款
來
，
或
捐
出
所
需
要
的
土
地
。
也
就
是
社
區
民

眾
在
參
加
社
區
發
展
有
關
的
活
動
時
，
有
沒
有
出
錢
、
出

力
、
出
席
參
加
開
會
討
論
，
或
參
與
義
務
勞
動
等
。

而
已
參
-
與
情
況
﹒
.

，

根
據
調
查
顯
示•• 

百
分
之
六
十
一
居
民
，
參
加
社
區
發
展
項
目
玉
|
九

項
。

百
分
之
十
三
居
民
γ

參
加
社
區
發
展
項
目
十
項
以
上

J
百
分
之
二
十
四
居
民
，
參
加
社
區
發
展
項
目
四
項
以

下
。

比
較
土
，
參
與
程
度
相
當
高
，
爾
出
的
捐
獻
也
很
成

功
。
本
來
的
構
想
上
，
經
費
的
食
指
是
縣
負
擔
三
分
之
-

3

鄉
鎮
負
擔
三
分
之
一
，
社
區
民
眾
負
擔
三
分
之
一
。
而

事
1

質
上
，
民
眾
捐
獻
的
配
合
高
達
百
分
之
四
十
七
，
可
見

社
區
發
展
並
非
被
動
的
進
行
。
以
二
百
億
的
經
費
能
獲
得

百
分
之
四
十
七
的
配
合
款
，
效
果
太
大
了
。
三
百
愴
的
經

質
可
以
做
更
多
事
情
。
如
果
單
單
用
在
社
區
建
設
上
，
還

不
如
以
社
區
發
展
的
方
式
來
從
事
社
區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。

在
參
與
上
較
具
體
的
例
子
有
﹒
.

百
分
之
九
十
五
社
區
民
眾
，
認
為
應
提
供
勞
力
。

百
分
之
八
+
二
社
區
民
眾
，
認
為
應
提
供
金
錢
。

即
認
為
應
該
自
治
，
而
不
應
完
全
由
政
府
來
做
廿
而

從
實
際
具
體
成
功
的
例
子
，
是
E
分
之
四
十
七
的
經
費
分

配
是
來
自
民
眾

在
「
社
區
發
展
和
鄉
村
基
聽
建
設
」
上
，
提
到
社
區

理
事
中
有
百
分
之
八
十
認
為
籌
措
金
錢
困
難
，
只
有
百
分

之
二
十
的
理
事
認
為
並
不
困
難
。
我
們
必
讀
瞭
解
，
村
里

幹
事
如
何
用
心
的
去
準
備
籌
措
捐
款
。
其
程
序
為
先
要
決

定
如
何
鐵
定
標
準
|
↓
家
庭
普
查
|
↓
理
事
先
捐
，
且
為

示
範
j
l
w

第
二
天
報
告
誰
繳
了
多
少
錢
，
以
擴
音
機
報

止
日
。在

鄉
村
中
的
籌
募
基
金
工
作
，
比
都
市
容
易
!
有
時

，
鄉
民
會
因
一
時
激
動
而
捐
款
五
千
元
，
在
我
會
住
的
一

個
村
子
，
為
了
鄉
村
建
設
，
拜
拜
停
了
好
幾
年
，
將
原
來

全
村
都
拜
拜
的
習
慣
、
改
為
東
、
南
、
西
、
北
四
邊
每
年

輪
流
拜
拜
，
經
過
多
方
疏
導
、
設
計
，
把
節
省
下
來
的
錢

，
全
用
於
地
方
建
設
，
今
年
築
﹒
水
誨
，
明
年
鋪
路
，
漸
漸

的
鄉
村
建
設
就
做
起
來
了
。

A
h感
受
到
的
益
處
.
.今

根
據
研
究
反
應
，
有
吾
分
之
七
十
八
的
民
眾
，
認
為

從
社
區
發
展
中
受
益
;
有
百
分
之
二
十
二
的
民
棠
，
認
為

從
社
區
發
展
中
沒
有
得
到
好
處
。

而
一
般
認
為
最
大
的
扭
處
是
環
境
衛
生
、
交
通
改
善
、

，
排
水
系
統
和
家
一
尸
衛
生
，
比
較
明
顯
的
是
有
形
的
基
護

工
程
建
設
。
而
在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和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上
，

則
認
為
有
待
加
強
。
至
於
在
那
些
項
目
較
符
合
需
要
，
一

般
民
眾
的
反
應
中
﹒
.

有
百
分
之
八
十
二
的
民
眾
認
為
基
睦
工
程
建
設
最
需

要
。

有
百
分
之
玉
的
民
眾
認
為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最
需
要
。

有
百
分
之
三
的
民
眾
認
為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最
需
要
。

可
見
，
社
區
民
眾
對
社
區
發
展
的
需
求
，
尚
未
進
入

非
物
質
的
層
面
。
如
果
是
臺
北
市
的
經
濟
建
設
，
由
於
物

質
建
設
較
高
，
所
追
求
的
層
面
就
不
止
於
物
質
需
求
，
而

提
昇
到
非
物
質
的
需
要
，
像
音
樂
季
的
一
般
反
應
熱
烈
，

整
個
生
活
水
準
，
已
從
物
質
需
要
，
提
高
到
非
物
質
~
需
求

了
。
但
有
一
點
值
得
注
意
，
非
物
質
的
文
化
應
不
僅
只
以

社
區
為
單
位
，
而
應
提
昇
到
社
區
以
外
的
範
圍
，
提
昇
到

整
個
都
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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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
村
地
區
中

，

，
有
關
於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的
部
分
，
社

會
組
織
是
很
重
要
的
一
-
點
。
目
前
農
業
效
能
低
落
與
民
眾

的
組
轍
散
漫
有
很
大
的
關
係
。
傅
統
大
家
庭
的
分
家
，
雖

分
而
不
散
←
分
家
後
，
個
別
經
營
農
業
的
條
件
不
充
足
，

而
兄
弟
間
還
是
共
同
經
營
、
操
作
，
互
助
合
作
，
所
以
仍

屬
於
共
同
經
營
，
共
同
栽
培
。
後
來
，
分
家
以
後
就
散
了

，
不
齊
全
的
農
業
經
營
條
件
，
無
法
整
合
起
來
。
所
以
經

營
農
村
文
化
建
設
，
在
喚
間
傳
統
的
民
眾
關
係
，
才
能
結

合
民
眾
。

現
在
推
行
復
興
文
化
運
動
，
敦
親
睦
鄰
，
重
新
組
織
，

大
眾
的
關
係
，
構
成
與
社
會
組
織
相
一
致
的
經
濟
經
營
單

位
，
解
決
農
業
經
營
的
缺
失
。
一
般
民
眾
並
不
感
覺
到
精
-



神
倫
理
建
設
的
需
塾
，
而
事
實
上
，
這
種
建
設
是
需
要
的
、

'
應
引
導
他
們
，
使
他
們
感
覺
到
需
要
。

有
關
社
區
建
設
後
的
維
護
情
形
﹒
.

百
分
之
三
十
二
的
民
眾
認
為
維
護
情
形
不
錯
，

E
分
之
十
三
的
民
眾
認
為
維
護
情
形
差
。

維
護
困
難
的
原
因
中
，
百
、
分
之
五
十
三
是
經
費
不
侈

，
.
百
分
之
三
十
一
是
民
眾
投
有
-
公
德
心
，
行
為
模
式
沒
有

改
變
。
少
數
經
濟
情
形
比
較
好
的
縣
市
，
像
桃
園
市
，
每

個
社
區
建
立
維
護
基
金
會
，
鼓
勵
社
區
民
眾
，
自
己
籌
足

某
個
數
白
的
錢
，
政
府
再
出
相
同
數
目
的
配
合
款
，
以
這

些
籌
措
的
金
額
，
來
建
立
基
金
，
共
同
合
作
。

m
h山
其
他
社
會
效
果
﹒
.

社
區
發
展
中
的
社
會
生
產
方
面
，
有
許
多
問
題
如
社

會
解
體
，
多
由
派
系
衝
突
、
不
合
作
所
造
成
的
。
有
百
分

之
八
十
二
的
理
事
長
認
為
社
區
發
展
後
，
社
區
合
作
情
形

比
以
前
來
得
好
;
百
分
之
十
八
認
為
一
樣
;
在
未
實
施
社

區
發
展
前
，
居
民
主
動
關
係
有
限
，
實
施
之
後
，
因
為
討

論
會
、
編
計
劃
，
尤
其
錢
的
分
配
、
活
動
中
心
等
建
築
的

建
地
點
，
便
有
更
多
的
互
動
，
有
機
會
培
養
高
度
的
社
區

意
識
。
有
百
分
之
三
十
七
的
理
事
長
認
為
，
推
行
社
區
發

展
可
臥
緩
和
派
系
，
超
越
你
我
的
範
圍
，
提
高
社
區
意
識

，
百
分
之
九
的
理
事
長
認
為
助
長
了
派
系
分
立
，
尤
其
是

錢
分
配
不
均
，
活
動
中
心
建
立
地
點
的
意
見
不
合
;
百
分

之
五
十
四
的
理
事
長
認
為
沒
有
影
響
。

社
區
發
展
推
行
至
今
有
八
、
九
年
的
閑
時
，
相
當
有

成
就
，
但
根
據
評
鑑
'
的
有
些
地
方
績
打
折
扣
，
與
預
期

的
有
些
距
離
，
政
府
應
推
行
許
多
補
充
計
劃
，
直
、
間
接

地
以
提
高
社
區
發
展
的
效
率
。

六
、
其
他
配
合
計
劃
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推
行
，
其
後
必
須
有
配
合
的
計
割

，
以
提
高
並
維
護
其
成
效
。
如•• 

L

村
里
維
護
發
展
基
金
的
設
立

么
村
里
衛
生
教
育
訓
練
計
劃

q

山
小
康
計
劃

4

日
綜
合
示
範
村
計
劃

民
加
強
村
里
基
層
組
織
計
劃

c
u農
民
訓
練
中
心
的
成
立

目
前
，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在
基
層
組
職
缺
乏
整

體
性
，
在
村
里
還
環
的
組
融
十
分
微
弱
，
目
前
自
治
單
位

只
到
縣
，
不
能
限
村
為
自
治
單
位
，
倘
能
加
強
基
層
組
織

，
輔
導
里
民
大
會
的
舉
行
，
且
撥
經
賣
給
村
里
，
在
某
些

範
圍
內
之
項
目
支
配
，
由
村
里
自
行
解
決
，
如
此
成
立
一

組
織
，
並
給
予
地
位
、
財
力
，
授
權
解
決
問
題
，
自
己
社

區
的
問
題
，
由
自
己
來
解
決
，
則
社
區
民
眾
可
提
高
參
與

的
興
趣
，
如
此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之
推
行
則
更
有
意
義
了
。

七
、
.
社
區
發
展
在
作
法
上
的
探
討

L

最
窮
、
最
髒
、
最
亂
的
γ
方
才
成
立
社
區
，
其
實

從
事
的
工
作
只
是
社
區
建
設
，
而
非
社
區
發
展
。

么
缺
乏
參
與
，
實
際
上
變
成
由
行
政
機
構
發
包
的
村

里
建
設
，
村
里
更
無
法
籌
措
配
合
款
，
社
區
本
身
的
凝
聚

力
的
問
題
，
而
使
得
居
民
拒
絕
了
參
與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。

這
些
最
窮
，
最
亂
的
地
區
由
於
缺
乏p
z
l
g
且
在
先

，
又
無
呂
-
2
月
白
自
由
已
形
成
於
後
，
往
往
居
民
都
不
願
參

與
工
作
，
故
如
何
引
起
改
善
的
動
機
乃
是
、
社
區
發
展
的
首

要
任
務
，
也
是
一
項
最
艱
鉅
的
問
題
。
另
外
，
應
先
著
手

於
那

一
項
建
設
就
必
讀
考
慮
到
發
展
階
段
的
問
題
，
發
展

到
什
麼
程
度
，
社
區
發
展
才
會
被
接
受
，
才
會
有
進
一
步

的
互
助
行
動
。
如
何
有
效
地
爭
取
到
外
來
的
資
源
補
助
，

必
須
有
一
位
地
方
的
領
導
人
物
，
負
責
溝
通
觀
念
，
籌
募

基
金
，
加
強
社
區
木
身
的
凝
聚
力
，
充
分
對
外
聯
繫
。
即

使
爭
取
到
補
助
亦
必
讀
依
公
所
之
安
啡
，
而
有
先
後
次
序

之
關
係
，
如
果
行
政
上
能
與
高
一
級
組
織
有
良
好
的
關
係

，
可
能
其
獲
得
補
助
較
為
順
利
，
這
就
涉
及
到
行
政
系
統

上
相
對
向
心
性
問
題
。

一
個
社
區
發
展
程
度
的
高
低
，
一
個
社
區
聚
合
克
的

大
小
和
對
外
聯
絡
闢
係
是
否
良
好
，
這
三
個
因
素
的
結
合

，
可
發
展
出
下
列
假
設•• 

ω
發
展
程
度
到
某
一
階
段
時
才
能
被
接
受
。

ω
社
區
內
接
聚
的
程
度.. 

@
觀
念
上
能
否
一
致
，
@
一

勻
，
世

行
為
上
能
否
一
致
。

，

2

ω
社
區
本
身
和
上
級
機
構
有
關
係
，
爭
取
補
助
方
面
一

能
代
為
爭
取
，
早
日
爭
取
到
戰

。
如
何
決
定
優
先
辦
理
，
順
序
乃
為
•• 

L

若
具
備
了
以
土
三
項
，
即
已
發
展
到
接
受
社
區
發

展
的
程
度
;
社
區
內
的
凝
聚
程
度
，
不
論
在
觀
念
上
、
行

為
上
均
能
一
致
;
社
區
本
身
對
外
上
級
機
構
建
立
密
切
的

關
係
'
這
種
情
形
最
為
理
想
。

的
'
的
若
具
備
前
二
項
，
無
第
三
項
，
即
能
發
展
到
接
受

社
區
發
展
的
程
度
;
社
區
內
的
凝
聚
在
度
，
在
觀
念
上
，

行
為
上
均
能
一
致
，
而
社
區
本
身
對
外
上
級
機
樣
沒
有
建

立
密
用
良
好
的
關
係
'
這
種
情
形
社
區
發
展
未
必
早
日
能

辦
理
，
必
須
由
政
府
來
排
定
時
間
。

a
若
具
有
第
一
項
和
第
三
項
，
而
無
第
二
項
•• 

亦
能

發
展
到
接
受
社
區
發
展
的
程
度
﹒
﹒
社
區
本
身
對
外
上
級
機



關
已
建
立
密
切
良
好
的
關
係
，
但
社
區
內
的
凝
聚
程
度
不

移
;
這
種
情
況
于
，
會
遭
遇
到
觀
念
上
、
籌
款
上
無
法
配

合
的
問
題
。

A
U若
具
有
第
二
項
、
第
三
項
、
而
無
第
一
項
•• 

即
社

區
內
的
凝
聚
程
度
紗
，
社
區
本
身
對
外
上
級
機
構
蔑
立
良

好
的
關
係
，
但
部
未
發
展
到
可
以
接
受
社
區
發
展
的
程
度

，
在
這
種
情
況
之
下
，
配
合
款
的
籌
措
可
能
很
困
難
，
而

且
在
觀
念
上
的
統
一
也
比
較
懂
。

最
後
，
得
一
結
論
.• 

若
將
農
家
對
社
區
發
展
認
知
程

度
提
高
，
促
進
村
內
部
的
團
結
，
加
強
凝
聚
程
度
，
建
立

村
和
外
界
的
良
好
關
係
，
此
三
項
因
素
是
促
進
一
個
村
子

能
有
效
發
展
的
重
要
因
素
，
因
此
，
注
重
基
層
建
設
，
向

下
紮
根
，
乃
是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的
重
要
方
針
。

綜
合
討
論

•• 

接
著
進
行
討
論
，
計
有
與
會
的
東
吳
大
學
徐
麗
教
授

、
詹
火
生
教
授
蔡
明
哲
教
授
，
臺
灣
大
學
沙
依
仁
教
授
，

中
興
大
學
肅
宗
位
主
任
、
王
維
林
教
授
、
李
瑞
金
老
師
，

師
範
大
學
、
林
勝
義
教
授
，
社
會
局
第
五
科
文
漢
清
科
長

及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，
畫
大
社
研
所
研
究
生
林
萬
億
先
生
、

李
安
妮
小
姐
，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戴
端
婷
、
淇
一
禿

蕊
小
姐
等
多
人
踴
躍
發
言
，
提
出
意
見
，
共
同
討
論
，
鼓

綜
合
簡
述
之
如
下
﹒
-

L

社
區
發
展
推
行
多
年
應
建
立
一
套
完
整
、
有
系
統

的
評
估
模
式
，
利
用
社
區
發
展
成
果
來
協
助
模
式
的
建
立

，
擬
研
究
出
此
種
評
估
的
技
術
'
，
有
效
地
進
行
社
區
發
展

成
效
的
評
估
。
根
據
研
究
，
許
多
評
估
其
成
投
必
讀
依
據

不
同
社
區
而
有
所
不
同
，
不
應
將
所
有
社
區
，
不
論
都
市

鄉
村
均
臥
同
樣
之
方
法
及
只
度
去
評
估
。
而
且
希
望
能
進

一
步
研
究
出
，
透
過
有
限
的
各
方
資
諒
，
如
何
就
已
發
展

社
區
來
建
立
起
一
套
線
性
模
式
，
求
出
目
標
函
數
，
而
可

以
根
據
此
一
目
標
函
數
來
決
定
同
一
性
質
的
社
區
，
是
否

可
以
達
到
預
期
的
目
標
。

ω
有
關
基
層
建
設
即
中
央
補
助
兩
耳
億
來
建
設
鄉
村

，
尤
其
是
偏
遠
地
區
的
建
設
，
希
望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能
與
能
進
一
步
地
與
村
里
工
作
結
合
，
但
社
區
發
展
乃
是
一
種

目
前
基
層
建
設
相
配
合
，
若
能
結
合
，
其
獲
益
不
僅
對
社
由
下
而
上
，
是
一
種
社
會
運
動
，
一
種
自
動
自
助
自
發
由

區
發
展
的
推
行
有
利
，
且
使
金
錢
不
致
浪
費
，
更
可
激
發
民
眾
參
與
的
，
而
由
里
長
來
領
導
，
來
指
揮
是
否
合
乎
理

民
眾
自
動
自
勛
的
精
神
，
而
將
來
是
否
能
以
社
區
發
展
方
論
?
能
否
有
成
效
，
亦
為
評
估
主
應
注
意
的
問
題
。

式
來
進
行
基
層
建
設
，
有
待
於
大
家
共
同
努
力
來
促
進
的

W基
層
社
會
建
設
若
間
社
區
發
展
方
式
推
行
，
必
須

，
更
希
望
能
建
議
政
府
能
臥
新
的
方
法
來
推
行
基
層
建
設
注
意
與
基
層
社
會
民
眾
福
利
密
切
結
合
，
最
根
本
的
方
法

，
而
不
要
以
傳
統
的
方
法
，
如
百
分
比
的
分
配
等
來
進
行
乃
是
由
基
海
社
會
民
聚
直
接
參
與
此
項
工
作
之
規
劃
設
計

建
設
。
和
推
展
，
尤
其
要
與
民
眾
本
身
資
源
相
互
配
合
。

1

川W
社
區
發
展
十
年
計
劃
完
成
後
，
應
作
一
評
估
，
調
的
例
為
使
基
層
社
會
建
設
發
揮
重
大
的
效
果
，
必
須
建

查
將
來
之
需
要
及
終
程
計
劃
的
發
展
方
向
，
希
望
能
提
供
芷
系
統
性
的
研
究
，
藉
著
研
究
了
解
基
層
民
眾
真
正
之
需

一
具
體
的
構
想
作
氣
未
來
評
估
之
依
據σ

求
，
並
酌
撥
經
費
以
為
研
究
之
用
，
從
事
各
種
研
究
甚
至

ω
民
政
廳
希
望
社
區
發
展
能
由
民
政
廳
繼
婿
管
理
，
於
評
估
方
面
的
研
究
工
作
，
故
獲
得
更
實
質
的
效
果
。

…1
1
2
1
:
旦
打U
U
j
i
j
i
J
;
心
恥
配
們

-
J
一
叭
叭
叭
剖UU仁
和J

U
U
U
刷
刷
刷
已

…
主
月
空
位
主

5

年
給
付
尚
未
到
期
，
截
至
六
十
八
年
十
月
底
止
，
勞
保
基
金
累
積
達
一
百
心

叫
I
I
I
-
J
I
1
1
1
1
1
1
1

二
十
六
億
三
千
九
百
七
十
五
萬
元
，
現
正
研
訂
勞
保
基
金
運
用
與
管
理
辦
以

/
為
文
崖
-
H
J
A
步
建
軍
記
自
法
)
充
分
運
用
基
金
。

…
丑

J
畫
E
F
畫
畫
頭
邱
部
長
誼

•• 

勞
工
保
險
基
金
，
由
於
老
年
春
尚
未
到
期
，
所
以
有
心

…
大
量
累
積
，
故
其
運
用
備
受
社
會
，
各
界
關
注
。
截
至
六
十
八
年
十
月
底
止
，
勞
保
基
金
雖
累
積
達
一
百
二
十
六
億
三
…

一
千
九
百
七
十
五
萬
元
，
唯
以
修
正
勞
保
條
棚
增
加
給
付
項
目
、
提
高
給
付
標
準
、
放
寬
給
付
條
件
，

E
A「
後
勞
工
違
心

一
到
退
休
年
齡
而
請
領
老
年
給
付
者
將
逐
年
增
加
，
又
因
投
保
薪
資
提
高
，
勞
工
對
醫
療
之
利
用
度
增
加
，
自
及
物
價
…

心
指
數
變
動
等
因
數
，
將
使
各
項
給
付
支
出
逐
年
加
大
，
財
務
可
能
發
生
逆
差
，
需
由
現
存
基
金
撥
捕
。
故
如
何
加
華
…

…
基
金
管
理
與
運
用
，
眼
增
加
收
益

1
鞏
由
勞
保
財
務
，
實
為
當
前
重
要
課
題
。
本
部
歪
根
據
修
正
勞
保
條
側
意
旨
，
一

叭
邀
集
有
關
機
關
研
訂
「
勞
工
保
險
基
金
運
用
與
管
理
辦
法
」
，
現
正
報
請
行
政
院
核
定
中
。
該
辦
法
之
要
點
為

•• 

θ

…
 

…
明
蔚
從
事
有
利
於
本
基
金
收
入
之
投
資
，
包
括
購
買
金
融
債
券
、
銀
行
保
證
之
商
業
票
據
、
土
地
開
發
、
房
屋
建
設
一

叭
，
及
其
他
金
融
、
建
設
、
生
產
等
事
業
主
投
資
;
@
基
金
運
用
於
有
利
本
基
金
收
入
之
投
資
，
自
設
醫
院
之
投
資
及
一

…
特
約
公
立
醫
院
勞
保
病
房
整
修
之
貸
款
，
其
金
額
最
多
不
得
超
過
運
用
當
時
基
金
總
額
百
分
之
三
十
，
間
確
保
給
付
…

…
安
全
;
峙
基
金
投
資
超
過
一
定
金
額
者
，
應
於
投
資
時
提
出
年
度
計
童
及
勞
保
財
務
長
期
收
支
預
估
說
明
，
以
維
基
…

一
金
安
全

…
邱
部
長
指
出
•• 

至
六
十
八
年
十
月
底
止
，
投
保
單
位
已
達
三
萬
零
五
百
六
十
七
個
單
位
，
較
六
十
七
年
增
加
許
…

…
多
。
而
平
均
投
保
工
資
亦
提
高
為
三
千
七

E
卅
六
元
，
王
家
銓
指
出
，
今
後
該
局
的
努
力
目
標
為
.• 

… 

一

l
l

響
設
勞
保
醫
院
及
門
診
中
心
，
提
高
醫
療
服
務
水
準
。

心，-
d

|
|

改
進
電
子
處
理
作
業
，
提
高
工
作
效
率
。

…
|
l

有
效
運
用
勞
保
基
金
，
增
加
財
路
收
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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